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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

变化已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

的最重大的环境与发展挑战，考验着人

类的人性、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模式、

国际政治和文明，应对气候变化是当

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实现全球可持

续发展的核心任务，而且直接影响到发

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面对当前“逆

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复

杂世界局势以及持续蔓延的气候变化等

非传统安全威胁，《巴黎协定》“破纪

录”的达成、签署和生效具有里程碑式

的意义。气候资金规模、来源及其管理

模式一直是国际谈判与合作的核心，气

候基金作为最主要的形式越来越受到关

注和讨论。

全球气候基金的发展现状

气候资金涉及许多利益相关方，《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内的气候资金机制包括了一系列的

以 资金主体、运行机构和资金实体，2010

年坎昆气候大会后建立的资金常设委员

会是目前气候资金的主要决策机构，相

关机制包括全球环境基金（GEF）及其

下托管的气候变化特别基金(SCCF)和最

不发达国家基金（LDCF）、《京都议

定书》下的适应基金（AF）以及作为未

来资金主渠道的绿色气候基金（GCF）

等；《公约》外的机制以多边金融机构

和私营部门专门基金为主，部分发达国

家也通过各自的发展署、对外援助等机

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支持。《巴黎

协定》第二条特别提出了气候资金发展

的长期目标，即“使资金流动符合温

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路

径”。气候基金作为支持应对气候变化

行动而设立的资金操作实体，经过近30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气候资金最重要的管

理方式。气候基金的运营往往更为商业

化、市场化和专业化，能够灵活利用一

系列适配的金融工具，为减缓和适应气

候变化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1992年《公约》订立到2001年马拉

喀什气候大会期间的九年是气候基金发

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起步期。1994年，

《公约》正式达成并生效，为全球气候

治理夯实了政治基础，也为之后气候资

金模式的设立铺平了道路。1994年，GEF

顺利从世界银行中脱离并实现了改组，

并开始了第一次增资，确立了国际气候

资金机制的运营实体。1997年通过的

《京都议定书》引入的联合履行（JI）、

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排放贸易

（ET）三大机制为气候基金创新了资金

来源。但2001年，美国布什政府上台后

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为当时的气

候谈判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

2001年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期间，全球气候基金由于气候谈判局势

的变化特别是“双轨制”的启动迎来了

一个多元拓展期，其中SCCF、LDCF以

及AF都在这期间成立。气候基金形式

的拓展并不是因为资金总量的大幅度增

加，而是来源于发达国家出资意愿的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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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同时加大末端治理的投入，在

保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做到环境质

量大致稳定、环境风险总体可控。

同业合作、携手共进，是绿色金融

市场先行者的责任与使命。随着绿色金

融市场规模和覆盖范围的扩大，有越来

越多的金融机构表达了参与意愿，但不

同机构对于绿色理念的认识程度相差较

大，业务和管理能力参差不齐。尤其是

对于中小型银行而言，绿色金融作为一

项系统工程，至少涉及理念宣传贯彻、

体制机制建设、专业能力提升、专业产

品与服务的创设等多个方面，全面推进

难度较大。兴业银行作为国内绿色金融

业务的领先者和开拓者，有志于将自身

的实务经验和管理模式与金融同业分

析，将自主探索的成果为大家所用，促

进绿色金融规模化、系统化发展，实现

理念与智力资源的共享、管理与科技平

台的互通和产品与业务模式的推广。通

过拓宽绿色金融“朋友圈”，让更多金

融机构有机会深入了解绿色金融，知道

怎么干、有什么好处，思考如何与自己

的优势业务、区域特色和客户群体相结

合。通过构建绿色金融的“生态圈”，

普及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绿色金融市场

发展成熟，将国家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

系的顶层设计和各项政策落地推广，通

过“自下而上”的探索，发挥市场的力

量，推动金融部门更好地支持绿色发展

和绿色转型的总体战略。■

作者系兴业银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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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和资金领域分配的不平衡。《京都议

定书》在2005年艰难生效后，发达国家

开始淡化出资责任，不愿意因为出资而

凸显气候责任。开辟新基金，是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金领域上的妥协。

2007年巴厘气候大会出台了“巴厘行动

计划”，成立了适应基金。2008年，以

美欧为主的14个发达国家联手出资成立

了气候投资基金，标志着气候资金正式

进入最具影响力国家决策部门的视野。

但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哥本

哈根协议》无疾而终，延迟了相关机制

的建立和完善。

2009年至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期间

气候基金发展经历了三年动荡的调整

期。发达国家作出了“到2020年为发

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每年动员1000

亿美元”的长期资金（LTF）承诺和

“2010～2012年提供300亿美元快速启动

资金（FSF）”承诺，在多哈《公约》第

十八次缔约方大会上也宣告已经向FSF

注资总计330亿美元，即已超额完成捐资

任务，但由于国际资金机制中的规定过

于简略，缺乏统一的出资标准，且没有

专门的监管部门，没有方式对发达国家

“自己说了算”的出资额进行评估，以

及对其计算方式“一金多用”的嫌疑进

行检查，以致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

满。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绿色气

候基金”（GCF）概念被首次提出，意

在另辟蹊径，通过成立《公约》资金机

制新的独立运营实体重新布局。2010年

坎昆气候大会对成立GCF提供了正式授

权，决定新的多边适应资金的很大部分

应当通过GCF提供，并指出要确保使用

专题供资窗口以支持在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开展的项目、方案、政策和其他活动。坎

昆会议还就GCF秘书处的设立和董事会组

成、受托管理人以及过渡委员会等要素

达成了共识。2011年，《绿色气候基金

治理导则》在德班《公约》第十七次缔

约方大会上获得通过。德国和丹麦分别

宣布向GCF注资4000万和1500万欧元，

成为首批向该基金注资的发达国家。

2012年以来，气候基金逐渐迈入了以

GCF为主的新阶段。2012年10月20日，

韩国仁川松岛成为GCF秘书处所在地。在

此基础上，韩国承诺直至2019年每年为

GCF提供100万美元支持基金运作，并在

2014～2017年以信托基金的形式向GCF

援助4000万美元。在2018年4月前的过渡

阶段，世界银行作为其临时托管方负责

接收、保障、投资并负责转移来自投资者

的资金。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拒绝履行

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支持和向

GCF注资的义务，这对《公约》框架下

的资金机制再次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气候基金在中国的发展和实践

中国一贯重视气候变化问题，除了

国际流入的资金外，中国国内通过直

接赠款、以奖代补、税收减免、政策型

基金、投资国有资产等形式投向气候变

化领域，支持了大量的应对气候变化行

动，并带动了社会资金的投入。中国气

候基金以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和正在

筹备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为典例。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是由国家批

准设立的按照社会型基金模式管理的政

策型基金，是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资

金治理的一项重要成果。该资金的主要

来源为通过CDM项目转让温室气体减排

量所获得收入中属于国家所有的部分。

基金的资金使用包括赠款和有偿使用等

方式，其中赠款主要支持了各级应对气

候变化相关的政策研究、能力建设和宣

传，而有偿使用主要支持了低碳产业活

动和商业项目。截至目前，基金已累计安

排11.25亿元赠款资金，支持了522个赠款

项目，并已审核通过了210个有偿项目，

覆盖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安排贷

款资金累计达到130.36亿元，撬动社会资

金640.43亿元。

中国以援外为主的南南合作经过了

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涵盖了双边、多

边、地区和地区间等多个层级规模。与

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早期技术援助项目

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此后，中

国政府在包括中非间合作论坛、联合国

系列高级别会议，以及系列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等在内的重要政治外交场合也

多次宣布要广泛而务实地开展南南合

作，帮助南方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

能力。2014年9月，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

金建立。未来，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将总体定位为国际化、开放性的合作组

织和开发性金融机构，成为中国执行气

候变化南南合作业务、深度参与全球气

候治理的重要支撑。

气候基金发展的政策建议

敦促大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下积极参与全球气候资金机制，将

气候资金议题主流化、平台化是保障气

候基金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大国是全球

气候治理和资金治理的主角和领导者，

加强大国间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

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战略政策的主流进

程中纳入对气候变化的考虑，提高大国

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和行动力，能够保

证气候基金业务开展良好的政治、政策

环境，帮助化解气候基金发展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不确定性风险，为气候基金的

发展创造宝贵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做好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

筹备工作，积极向全球展现在气候资金

问题上的“中国方案”。中国提出的关

于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设想和

承诺已经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和各方的高度期待。在围绕基金战略定

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加快基金

的筹建进度，展现中国“言必信、行必

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是中国推动

国内外气候融投资工作的先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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